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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二版序 

最近歐洲和世界政治的危機，並非對法律不著痕跡。所以，歐

洲刑法與國際刑法也必須力抗人們數年前未曾思考過的新挑戰：應

提及的是在歐洲若干東歐政府的疑歐態度，以及反歐盟政黨在內國

與歐洲選舉的上揚氣勢。此一趨勢在也許無可挽回的英國脫歐事件

達到最高峰。再者，位於荷蘭海牙的國際刑事法院不再享有一如其

成立後前10年受到的普遍支持與好感，諸多非洲國家對這座國際刑
事法院日益反抗只是例證之一。 

儘管如此，「刑事法之國際化」已是法律教育不可輕忽的既成

事實。這一發展的效應有目共睹：舉例而言，幾乎所有德國大學法

律系現在都至少設有一個以歐洲刑法暨（或）國際刑法為教學重點

的教席（Lehrstuhl）。歐洲大學的教學計畫，理所當然地建置了歐
洲刑法與國際刑法領域的學習階段、課程和暑期學校。本書嘗試忠

實地呈現上述發展脈絡，清楚、易懂地說明歐洲刑法與國際刑法的

基礎及他們對內國法的影響。 

我接觸許多國外──特別是非歐洲國家與地區──的夥伴後，

感受到除原始的國際性議題，諸如來自國際刑法、司法互助或刑法

適用法方面的問題，本來即受全球矚目外，歐洲整合過程中浮現的

刑事法爭議，也可能成為其他地區及當地未來整合發展的正面借鏡

或負面教材。我這些想法，也正適用於臺灣和臺灣與亞洲鄰邦的關

係。另外，在臺灣或其他地區的人權保護方面，當然也會出現與歐

洲之公約國適用《歐洲人權公約》時可相比擬的問題。所差別者，

只在於臺灣或其他地區所適用的國際人權基礎，是與《歐洲人權公

約》內容近似的其他國際條約而已。所以，《歐洲人權公約》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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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約國法秩序裡的實踐，以及職司公約解釋的歐洲人權法院裁判，

一定可以提供其他國家與地區豐富又有益的直觀素材，以行對照，

也許還能及早防患於未然。 

透過本書新增補和更新過的中文版，如果可以將德國與歐洲在

因應當今刑事法新趨勢時所面臨的問題及經驗，清楚傳遞給中文世

界，我將非常高興。因此，我誠摯期盼臺灣的刑事法學在借鑑德國

與歐洲經驗後，批判性地處理新興問題及迄今所提出的解決方案，

並找出自己的建設性對策，這些對策對我們德國和歐洲而言，可能

也是開展寶貴之新討論和持續對話的起點。 

本書中文二版的問世，也全得感謝王士帆先生，他不但構思翻

譯計畫，還承擔龐大的籌備與翻譯工作。他數個月來十分謹慎且堅

持不懈，終於出色地克服這件極為艱辛的任務，我恭喜他並衷心致

謝。 

其次，我想感謝德國Nomos出版公司與臺灣元照出版公司，他
們促成這本書有在臺灣翻譯出版的機會。於此，我要特別感謝元照

出版公司及其負責同仁們細心、流暢與專業處理中文版的出版事

宜。 

最後我想說的是，為了便利中文讀者使用本書，我有架設一個

輔助網站，裡面包含所有重要英文和（或）德文的法律規定、條約

和文件。中文網址如下： 

www.satzger-chinese.info 
 
 

Helmut Satzger 
慕尼黑，201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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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文八版序 
（中譯） 

在國際和歐洲脈絡下的刑法，絕不是一個單純以國內理解為出

發點的「真正刑法」裡的異國邊緣現象。「國際刑法與歐洲刑法」

在研究和教學上已被公認為是一門獨立且應受重視的學科。國際刑

法與歐洲刑法的內容、法律和法律政策的發展，反映在一般的政治

動態：一方面，難以否認也必須使用刑法手段制止恐怖主義、人口

販賣、電腦犯罪與其他跨國重大犯罪。不可讓最嚴重的國際法犯罪

逍遙法外也是普遍共識。因此，「冷戰」結束後，越來越多國際刑

事法庭應運而生。另一方面可以看到，國家主權日益受到重視，回

歸民族國家的聲浪興起，許多國家的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的權力增

加，尤其是在歐盟內部。於此，英國的脫歐決定成為一個清楚的指

標。西班牙加泰羅尼亞的分離主義運動，導致西班牙中央政府為了

追究政治對手的責任，甚至使用歐盟逮捕令。在一些東歐國家，公

開反歐的執政黨政府和歐盟、歐盟法以及歐盟法院裁判時起衝突，

但德國和法國為《愛麗舍條約》締約55週年舉行盛大和象徵性的慶
祝活動，許諾深化歐洲整合。 

即使在國際刑法背景下，過去幾年來累積的實際成功發展也並

非風平浪靜，這裡也越來越多次談到「危機」。正由於提交國際刑

事法院情勢的選擇必要性，使許多非洲國家倍感歧視。不久前，這

種憤怒在一個非洲國家成為首位退出《羅馬規約》的締約國時，達

到了最高點。 

上述簡短說明已表明，有多少因素（尤其是非法律因素）對於

任何方面都是現代法律領域的「國際刑法與歐洲刑法」具有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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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政治和法律之間的邊界範圍，扣人心弦的問題和狀況層出不

窮，研究這個法律領域頗令人心生嚮往。對此，為了盡可能清楚、

易懂地──當然也有批判性──呈現當前的發展，同時以適當的重

點結構，將幾乎無窮無盡的素材限制在合理程度，本書的新版面臨

相當困難的挑戰。 

除本書所有領域的更新需求外，另有重要的法律變化應以新版

呈現，對此重要補充例示如下： 

在歐洲刑法領域，決定設立歐盟檢察署可能是最亮眼的革新，

歐盟檢察署未來的活動，至少在保護歐盟經濟利益之犯罪方面，勢

必直接涉及和影響內國刑事訴訟。另一方面，歐盟法院和幾個國家

的憲法法院（尤其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和義大利憲法法院）已作出眾

多特別是在刑事司法合作開啟新篇章的裁判。最後要指出，歐盟法

對於國家法律的全面優先權已經動搖，至少歐盟國在國家的憲法認

同時是如此。可預期，這一新的發展對「在相互承認原則適用範圍

內，可否使用一般公共秩序權衡」這個問題，也會有顯著影響。 

在國際刑法應強調的是侵略罪，《羅馬規約》現在對侵略罪的

定義，要回溯到2010年在烏干達首都坎帕拉（Kampala）召開的審
查會議。不久前，《羅馬規約》締約國大會於2017年12月14日決議
開通對這一犯罪要件行使審判權之路（2018年7月17日開始）。德國
立法者透過改革《國際刑法》（VStGB），也將這一新的侵略罪轉
化成德國國內法，但它同時甚至積極立法制定超越《羅馬規約》的

新構成要件。 

迅速與不複雜地取得各個最新法案、法院裁判及其他重要文

件，是使用本書來進行有效率、成功研究的條件。因此，如前幾個

版本所見，有搭配本書的時常更新資料的網址，這次也藉由八版的

問世而有全面的更新。網址為：http://www. lehrbuch-satzger.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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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只大致分析廣泛且幾乎無法被忽視的國內外文獻，這樣的

要求在為了提供讀者清晰、易讀作品的努力下，只能退讓了。因

此，請求各位理解，基於教學理由，註腳只放入精簡的出版資訊，

另在各章的參考文獻詳載出處。 

為了確保本書新版在2018年夏季學期發行，我的慕尼黑大學教
席團隊再次突破自我極限。他們犧牲聖誕假期、夜以繼日，只為了

遵守自我設定、野心十足的截止日期。因此，出版計畫最終能實

現，不是某一個人的功勞，而是團隊的每個人、甚至是做最微小工

作的人順暢和協調地工作，他們都能彼此信賴。但仍須強調，如果

沒有我的學術助理Nicolai von Maltitz先生的調度和監督，新版不可
能在此時點發行，也不可能有此等品質，我在此由衷感謝他。 

對於各章節全面和負責的工作內容，除von Maltitz先生外，我
還要感謝我的學術助理Marius Endler、Laura Funke、Constantin 
Salat和Frank Zimmermann博士。另外，大學生助理Severin Berger、
Lena Hartung、Dorothea Hirt、Lorcán Hyde、Niklas Kastel、Julia Mayer、
Julio Ramos Pires、Lorenz Seidl和Isabel Vicaría Barker勤奮研究及負責
其他工作，對於他們的投入，我不得不高度讚揚。 

最後，在這本書繁忙修訂期間，維持我的教席正常運作並同時

持續推動眾多計畫的團隊人員，也應予特別感謝。他們是我的學術

助理Benedikt Linder、Laura Neumann博士、Sarah Pohlmann、Florian 
Ruhs、Maximilian Seuß，以及我那位總是樂於助人又開朗的秘書
Marion Stützle。 

最後但也同樣重要的是，我要感謝那些藉由翻譯而擴大本書讀

者群的人（並透過反饋問題和理解問題，給我一些附加思考的契

機）。應提到的是王士帆教授（國立臺北大學，臺灣新北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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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2014年臺灣出版的中文繁體版和2017年中國大陸出版的簡體
版。同樣地，我要由衷感謝Katsuyoshi Kato教授（Senshu大學，日本
東京）主持的研究團隊出版日語翻譯。 

本書截稿於2018年1月。 

 

 

Helmut Satzger 
德國慕尼黑，2018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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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評 

德國科隆大學 Thomas Weigend 教授 

1980年底之前，國際刑法是一門只有少數幾位專家才掌握的深
奧、神秘題材。惟自那時起，國際刑法的發展變得非常活躍。例如

今日的歐洲人權法院、前南斯拉夫問題國際刑事法庭與位於荷蘭海

牙的國際刑事法院之裁判，還有歐盟刑法權限等問題，都眾所矚

目。這一點也不令人訝異，因為刑事法與國際法交界以及學理方面

的法律問題，其重要性及學習者的學習興趣皆急速劇增。以撰寫本

書評的時間為止，相關的德文書籍有3本：除了Kai Ambos大作
（Internationales Strafrecht, 2. Aufl., 2008）及由Gerhard Werle所著內
容屬於狹義國際刑法的書籍（Völkerstrafrecht, 2. Aufl., 2008）之
外，第3本就是我要介紹的慕尼黑刑事法學者Helmut Satzger的教科
書――《國際刑法與歐洲刑法》（Internaitonales und Europäisches 
Strafrecht），它在2009年已發行第3版了。 

這3本著作中，Satzger教授的教科書肯定是「對大學生最友善
的」（studentenfreundlichst）。之所以這樣說，理由不單是因為這
本書綱舉目張，且以清晰、易懂的語言，提供既是最新又十分完整

的資訊與透徹的全貌，讓讀者俯瞰所有重要的「跨國」刑事法議

題。本書在每一章的開始，有啟發閱讀興趣的入門案例，翻看書中

內容，便可找到解答。而每一章結尾的自我測驗，也能讓讀者檢測

自己是否掌握所閱讀之內容。本書不要求讀者有特殊的基礎知識，

作者通篇以基礎概念為出發點，在本書三大部分（「刑法適用

法」、「歐洲刑法」與「國際刑法」）說明與跨國關係、司法互助

特殊情況有關的所有刑事法題材。最後要特別強調的是，在作者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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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為本書設計的網頁上，彙整出極有幫助的德語、英語文件，以及

重要的國際組織網址，均能讓讀者善加利用。 

總結來說，Satzger教授表現出一套真本領：在有限篇幅內，毫
無遺漏任何重要資料地說明跨國刑法，讓想接觸國際刑法與歐洲刑

法的學習者立即瞭解這塊法律領域，甚至啟發興趣，亦可透過書中

指引的新近進階文獻，更深入熟悉國際刑法與歐洲刑法。任何有興

趣繼續參與國際刑法討論的德國法律人，應為此向Satzger教授    
致謝。 

 

 

 

 

 

 

 

 

 

譯者補充： 

書評原載於Goltdammer’s Archiv für Strafrecht，2010年2月號，頁115
以下（GA 2010, 115 ff.）。中文版摘錄的書評段落，已先向Weigend教授徵

詢並獲得其同意，在此向Weigend教授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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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二版譯序 

中 文 二 版 是 翻 譯 2018 年 德 文 八 版 （ Helmut Satzger, 
Internationales und Europäisches Strafrecht, 8. Aufl., 2018）。中文二版
離2014年中文初版（翻譯2013年德文六版）發行也才5年，5年一
瞬，卻學無止盡。 

翻譯吃力不討好，在學術圈無行無市。這本中譯書能順利挺進

二版，我由衷感謝Satzger教授充分信賴和元照出版公司不計成本相
挺，另感謝助理林宜潔、翁鈺琳校對。若有翻譯不當，歸責在我，

對任何指正都虛心檢討並深表謝意。 

 

 

王士帆 
臺灣新北市三峽，201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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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國際脈絡下的刑事法 

刑事法經常被以為是一門主要屬於內國法的學科，學校教育也正如

此看待。就德國而言，刑法處理的犯罪事實，幾乎都被想當然爾地預設

為必定發生在德國境內，相關人士也盡是德國人，而且不涉及在國外的

法益或外國法益。但如果隨手翻閱報紙或追蹤新聞消息，即可瞭解這種

想像與今日社會現實脫節了：「外籍人士犯罪」、國際層級的組織犯罪

（例如毒品、汽車黑市、盜竊集團）、泛歐洲逃漏營業稅集團、國際恐

怖主義、網路犯罪、歐盟逮捕令或詐欺歐盟經費，無一不是見報題材。

不久之前，前南斯拉夫問題國際刑事法庭繼一系列備受矚目判決後，於

2017年12月21日關閉之前，進行最後一場宣判。此外，由內國法官和國

際法官共同組成所謂的「混合法院」和越來越多的純粹內國法院，審理

戰爭衝突期間（例如柬埔寨或科索沃）違犯的國際法犯罪。另外，2002
年7月在荷蘭海牙成立的常設性國際刑事法院（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這座「世界刑事法院」的案件量不斷攀升，已做出法律上和

事實上有重要意義的判決。 

從上述幾個例子可看出，刑事法已隨全球化趨勢，演變成一門國際

學科，而這正是本書所關注的。 

國際化也使國際刑法與歐洲刑法的學習，必須查閱大量的法律文本

與各種──國際的和內國的──法院裁判，若收錄這些龐大資料（即便

只節錄），必然超出本書預期篇幅。因此，我特別為本書架設網頁，讀

者可透過網頁連結到本書引用的所有重要法院裁判、法案與其他資料的

網站。本書網頁會持續更新，中文版網址如下： 

www.satzger-chinese.inf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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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國際刑法」的多元概念 

一、概覽 
「國際刑法」（Internationales Strafrecht）一詞有諸多涵義，是個

模糊不明的概念，尤其是各國法秩序對「國際刑法」又使用不同語彙，

所以更形複雜。廣義言之，舉凡刑法某部分顯示一項（始終不斷變化的

法律或事實之）涉外因素（Auslandsbezug）者，即可歸類為「國際刑

法」，其可細分成以下4種意義：（狹義）國際刑法、超國家刑法、刑

法適用法，以及司法互助法。 

廣義國際刑法 

國際刑法 超國家刑法 
（尤指歐洲刑法）

刑法適用法 司法互助法

 

二、國際刑法 
（狹義）國際刑法（Völkerstrafrecht），是指根據國際法而建立直

接可罰性的所有規範1。狹義國際刑法由於來自國際法源，乃是名符其

實的國際刑法，尤其英美法所謂的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即屬此一

意義2。舉例：滅絕種族罪、危害人類罪、戰爭罪。 

另外，當內國特地將國際刑法轉化為內國法秩序所制定的內國刑法

規 範 時 ， 這 可 稱 之 為 「 內 國 之 國 際 刑 法 」 （ nationales 
Völkerstrafrecht ） ， 又 屬 於 此 脈 絡 下 的 「 廣 義 國 際 刑 法 」

                                                        
1 Triffterer, in: Gössel/Triffterer (Hrsg.), GS Zipf, S. 500; Werle/Jeßberger, 

Völkerstrafrecht, Rn. 89. 
2 僅見Oehler, Int. Strafrecht, Rn.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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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ölkerstrafrecht im weiteren Sinn）。舉例：德國的《國際刑法》

（Völkerstrafgesetzbuch，簡稱VStGB）在2002年6月30日生效3，這部法

典主要在規範國際刑法的實體犯罪要件（例如危害人類罪），以藉此調

整德國刑法，使德國法能配合作為國際刑事法院基礎的《羅馬規約》。

關於（狹義）國際刑法的深入內容，請參閱本書【第四編、國際刑法】

（第12章以下）。 

三、超國家刑法（尤指歐洲刑法） 
最狹義與真正意義的超國家刑法（Supranationales Strafrecht），是

指超國家之法秩序本身包含了可在各國直接適用的犯罪要件。於此，每

一會員國法院得以該當某一超國家刑法要件為由，作出內國法院之有罪

判決。就德國而言，最重要的超國家法秩序是歐盟法（前身為歐體

法），但如本書之後所述，在所謂「歐盟刑法」（Unionsstrafrecht）意

義下的「歐洲刑法」（Europäisches Strafrecht），現在才初具雛型而

已。 

每一個源自歐洲且具有刑法內涵的法律規定，都可歸類為廣義歐洲

刑法，像是歐盟發布用以調和歐盟會員國刑法為目的之法律措施（規

則、指令等），即為適例。同樣可歸類為廣義歐洲刑法的，還有歐洲理

事會系統所發布且能影響內國刑事（實體與訴訟）法的國際條約，這當

然尤指《歐洲人權公約》。 

最後，最廣義的歐洲刑法則是包含所有與歐盟法有關、經歐盟法修

正或補充內容的內國刑法規定，這可稱之為「歐洲化的內國刑法」

（europäisiertes nationales Strafrecht）。關於歐洲刑法的深入介紹，請

參閱本書【第三編、歐洲刑法】（第7章以下）。 

                                                        
3 BGBl. 2002 I, S. 225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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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刑法適用法 
「國際刑法」（Internationales Strafrecht）概念，特別是在歐陸法

律術語的認知裡，傳統上也指認定內國刑法適用範圍的整體規範，即一

國之刑法適用法（Strafanwendungsrecht）4。刑法適用法基本上5是內國

法的一部分，以德國為例，德國《刑法》第3條以下規範德國刑罰權的

適用條件與界限，以確立某一具有涉外因素的犯罪事實可否適用德國刑

法。 

應 與 刑 法 適 用 法 區 分 的 ， 是 所 謂 區 際 刑 法 （ interlokales 
Strafrecht）。當同一國家內的不同區域各有獨立的刑法秩序時，始有區

際刑法的形成機會6。不過前提是，在內國刑法權限分配之下，除聯邦

政府外，各邦（或州）政府也都有權制定刑法時，才可能發生區際刑法

的現象。一些聯邦國家可清楚見到這類權限分配，這些國家除了聯邦刑

法之外，還存在許多不同的邦（或州）刑法。舉例：美國、墨西哥、澳

大利亞、英國。 

區際刑法對1990年德國統一前，發生在東德（DDR）領域之犯罪同

樣深具意義，因為就德國刑法觀點而言，前東德領域被視作西德的本國

領域（「刑法之內國概念」）7。此外，區際刑法理論也對兩德統一後

才在前東德領域發生之犯罪有所影響，直到1994年至1995年之間這類問

題仍不時發生。原因在於，前東德某些重要的刑法規定，仍被暫時保留

適用於德國統一時所新加入的前東德數邦8。德國《刑法》第3條以下的

刑法適用法規定並無助於解決這些前東德狀況，因為這些條文僅規定是

否適用德國刑法，但上述案件應釐清的問題卻是應適用哪一部分的德國

刑法秩序，即前東德刑法或統一後的德國刑法。對此問題，應適用單純

                                                        
4 Oehler, Int. Strafrecht, Rn. 1；對此術語的批評，MK-Ambos, Vor§3 StGB Rn. 1. 
5 內國法之外，國際條約為內國刑法適用法創設框架條件的規定，也須歸類為刑法適

用法；見解亦同，Oehler, Int. Strafrecht, Rn. 1. 
6 僅參閱SK-Hoyer, Vor§§3-7 StGB Rn. 53 ff. 
7 詳見第5章Rn. 54以下。 
8 特別是墮胎、水土保持及少年性虐待的法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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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習慣法為基礎的內國衝突法來解決：區際刑法9。關於刑法適用法，

詳見本書【第二編、刑法適用法】（第3章以下）。 

五、司法互助法 
司法互助法（Rechtshilferecht），是指所有促成跨（國）境執行法

律規定的上位概念。這些規定，除了較常提到的引渡行為人外，另包括

執行互助及相互協助取證10。從各國刑法適用法的規範態樣，可直接看

出司法互助法的存在必要性：各國刑法適用法規範不一，特別容易發生

行為人在外國之犯罪雖可受本國刑法制裁，但行為人或重要證據多半在

外國主權領域。同樣可能發生行為人犯罪後，逃亡到一個當地刑法適用

法並不追訴其犯行之國家，亦即，其犯罪為停留國刑罰權所不及，而本

有權限且有意行使刑罰權的國家，卻須尊重行為人停留國的國家主權，

以致無法單向出擊來拘捕被告或取得證據11。因此，德國制定《國際刑

事 司 法 互 助 法 》 （ Gesetz über die internationale Rechtshilfe in 
Strafsachen, IRG）12並透過大量雙邊或多邊條約，來詳細規範引渡與其

他司法互助的要件。在歐盟法框架裡，由於歐盟國刑事司法合作的特殊

形式逐漸取代傳統司法互助法，因而，德國司法互助法與歐洲刑法有高

度重疊。 

                                                        
9 關此，參閱SK-Hoyer, Vor§§3-7 StGB Rn. 56 ff.; LK-Werle/Jeßberger, Vor§§3 ff. 

StGB Rn. 420 ff. 
10 Hackner, in: Wabnitz/Janovsky (Hrsg.), Handbuch, Kap. 24, Rn. 6 ff.; Werle/Jeßberger, 

JuS 2001, 36; 基礎概念與原則之詳細說明， Schomburg/Lagodny/Gleß/Hackner 
(Hrsg.), Internationale Rechtshilfe in Strafsachen, Einl. Rn. 1 ff.；亦見v. Heintschel-
Heinegg, in: F.-C. Schroeder (Hrsg.), Justizreform in Osteuropa, S. 107 ff.――譯註：國
際刑事司法互助，傳統上大致分為三類型：引渡、取證與執行。引渡又稱為大司法互助

（Große Rechtshilfe），取證互助可稱為小司法互助（Kleine Rechtshilfe）或其他司法互
助（Sonstige Rechtshilfe），參閱Sabine Gless, Internationales Strafrecht, 2011, Rn. 251, 
256。中文入門方面，可參見朱朝亮自2011年1月起，在《月旦法學教室》第99、101、
103、104期刊載的國際司法互助總論與各論。 

11 Maurach/Zipf, AT, Teilband 1,§11 Rn. 37. 
12 BGBl. 1982 I, S. 2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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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的司法互助發展，會在【第三編、歐洲刑法】詳細說明（特別

是第10章Rn. 24以下）。附帶一提，本書篇幅無法深入介紹國際刑法上

複雜的司法互助規定，尚請參閱相關專論13。 

 自我測驗 

一、何謂廣義國際刑法？（Rn. 1） 

二、「區際刑法」在什麼狀況下具有重要意義？（Rn. 4） 

三、何謂司法互助法？規定在哪？（Rn. 5） 

 

                                                        
13 如 Grützner/Pötz/Kreß, Internationaler Rechtshilfeverkehr in Strafsachen, 3. Aufl., 

Loseblattsammlung; Schomburg/Lagodny/Gleß/Hackner (Hrsg.), Internationale 
Rechtshilfe in Strafsachen; Ambos/König/Rackow (Hrsg.), Rechtshilferecht in 
Strafsachen, 2015; Hackner/Schierholt, Internationale Rechtshilfe in Strafsachen. Ein 
Leitfaden für die Praxis, 3. Aufl., 2017; Hackner, in: Wabnitz/Janovsky (Hrsg.), 
Handbuch, Kap. 24 ；另 參 見 Popp, Grundzüge der internationalen Rechtshilfe in 
Strafsachen,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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